[bookmark: _GoBack]新北市104學年度第1學期學習共同體先導學校
新莊分區教師專業成長暨區級公開授課進階工作坊
實施計畫
1、 依據
(1) 新北市104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
(2) 新北市2015教育品質年行動方案1-1學習共同體學教翻轉方案。
(3) 新北市104學年度學習共同體先導學校申辦實施計畫。
2、 目的
(1) 深化課程實踐經驗，營造聚焦學生學習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精進課堂教學品質。
(2) 推動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課堂教學研究，精進各領域教師課堂活化教學之能力，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3、 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2) 承辦單位:新北市學習共同體新莊分區先導學校（含基地學校）。
4、 辦理方式:
(1) 新莊分區每月由一所先導學校辦理一場次學習共同體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每月訂定教師專業成長主題，由各校邀請本市學習共同體課程諮詢委員或學校現場實踐者擔任講座，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行事曆如附件1。
(2) 新莊分區自104年9月起辦理15場次區級公開授課進階工作坊，行事曆如附件2。
(3) 上揭工作坊，講座安排由各校邀請並另行發函通知夥伴學校。
5、 辦理時間：
(1) 學習共同體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每月1場為原則，當日上午9:00-12:00辦理，時間若有異動由承辦學校另函通知。
(2) 區級公開授課進階工作坊：依據各校辦理公開授課時間為主，原則上公開授課安排半天行程，時間若有異動由承辦學校另函通知。
6、 研習地點:各校輪流辦理，如行事曆。
7、 參加對象:104學年度學習共同體先導學校，以新莊分區為優先，每校3至5人為原則，並依每一場次主題建議之對象，由各校薦派人員參加。
8、 報名方式
(1) 請逕至新北市教師研習系統報名。
(2) 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
9、 研習時數
(1) 每場次全程參加核予研習時數3小時。
(2) 新北市所屬學習共同體先導學校參加教師公假(課務排代)參加。
10、 經費概算:
(1) 學習共同體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講師鐘點費由區中心學校經費支應為原則，不足部分由承辦學校經費支用。
(2) 區級公開授課進階工作坊:由各學習共同體先導學校相關經費支應。
11、 工作人員獎勵
(1) 承辦區級公開授課學校獎勵：承辦本活動工作人員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1項第2款，核予各校教學者嘉獎2次，每場次各校工作人員嘉獎1次以4人為限，含主辦1人嘉獎2次。
(2) 學習共同體分區中心學校工作人員獎勵：承辦本活動圓滿達成任務，工作人員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2項第2款，核予嘉獎1次以4人為限，含主辦1人嘉獎2次。
(3) 校長部分提報教育局人事室辦理敘獎，教師部分則授權學校依規定辦理敘獎事宜。
12、 預期效益
(1) 深化課程實踐:建構一個以基地學校為網絡的學習共同體專業成長體系，增進教師備課的專業成長，透過協助教師備課，結合行動研究深化學習共同體的實踐經驗。
(2) 落實課程諮詢協作:透過學習共同體共識營及分區學習共同體工作坊邀集課程專家進行課程概念統整與迷思概念澄清，進行課程理論與課堂教學之交互論證，以落實課堂設計之研究。
13、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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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日期
	主題
	承辦學校
	備註
（建議參加對象）

	1
	8/19
	共識營
	秀山國小
	

	2
	9/11
	學習共同體實踐行政領導策略及新莊分區運作討論
	光華國小
	校長或教務主任

	3
	10/7
	公開授課教師課堂教學研究會
	思賢國小
	104學年度第1學期辦理區級公開課教師

	4
	10/16
	談課程設計的理念與實踐
	榮富國小
	教師優先

	5
	11/13
	提問教學的實踐與經驗分享（一）
	米倉國小
	教師優先

	6
	12/11
	學校推動學習共同體的有效策略與經驗分享
	同榮國小
	校長或承辦行政人員優先

	7
	3/11
	如何進行共同備課-以數學領域為例
	林口國小
	承辦行政人員及教師優先

	8
	4/8
	如何推動學習共同體公開授課
	聖心小學
	1. 承辦行政人員
2. 公開授課教師

	9
	5/13
	提問教學的實踐與經驗分享（二）
	昌平國小
	教師優先

	10
	6/3
	成果分享
	光華國小
思賢國小
	校長、教務主任及教師


其他注意事項：
1. 由各校輪流辦理，每月聚會一次，以第二週或第三週週五上午為原則。
2. 請各承辦學校於辦理前7-10天發公文給各校提醒各校報名，活動結束請將簡報及照片3-5
張寄給光華國小教務主任王震宇，方便彙整給未能出席的學校參考。
3. 各校辦理活動前，建議邀請諮詢委員蒞臨指導。
4. 每一場次均有建議參加對象，請各校發文時能參考。
5. 各校安排活動流程時，建議每次留1個小時給參加人員討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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